南投縣辦理社會救助因特殊情形未履行扶養義務認定處理原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30 日

                                                                          府社助字第 10001279570 號函頒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府）為民眾遭受生活陷困，辦理社會救助調查需要，有關家庭計算人口未盡扶養義務，特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四項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凡設籍於本縣境內實際居住之民眾申請社會救助時，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規定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之成員，具有特殊情形未履行扶養義務時，依本處理原則程序認定之。

三、本處理原則所稱之家庭應計算人口，依社會救助法第五條所定之範圍為限。應計算人口包括下列人員：

（一）配偶。

（二）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三）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

（四）前三款以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四、本處理原則所稱之特殊情形，係指申請人提出應負扶養義務人具有下列未盡扶養事實之一，由縣府、鄉（鎮、市）公所之社政單位或社工人員進行訪視並查證相關事證，基於維護當事人最佳利益考量，作成訪查紀錄及建議書，據以審理。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失蹤經 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三個月以上未達六個月。      

（二）因配偶或子女惡意遺棄或不堪同居之虐待，訴請法院裁判中之案件。

（三）無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應負扶養義務人無法尋獲，或與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者。

（四）家庭暴力受害者。

（五）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無法確認親子關係者。

（六）因離婚（含法院判決離婚、家事法院調解離婚、 協議離婚）提出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請求權中之案件或判決扶養後給付不能者。

（七）夫妻離異，未盡子女照護責任，經向法院提出受養請求致不能者。

（八）夫妻離異，未負扶養之配偶，經查證已再婚者。

前項各款事實 如涉親權扶養請求權者，應提供法院裁判書，供行政機關審理認證之。

五、本處理原則前點第二款、第六款、第七款訴請法院裁判中之案件，有關法定扶養義務人，未為扶養給付，基於當事人最佳利益考量，得由社工人員於訪視紀錄表載明，建議排除家庭應計算人口。

前項法院裁判中之案件依建議排除家庭應計算人口之期間以一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六、有關未履行義務之訪視案件，社工人員應於派訪後二週內送業務審核單位併相關資料審定之。


















